
肆、確立因果關係概念
一、下列的現象：
　(一)車撞壞了是果
　(二)人撞傷了是果
　(三)機車倒地是果
　(四)車翻了是果
　(五)人死了是果
　(六)車禍事故現場圖的是果
　那因在哪裡？能導果為因嗎？可運用電腦
重建嗎？如圖二。
　因果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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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交通事故鑑定是以找出肇事因素為目的，然而影響交通事故肇事因素的因素卻包含許多應思考及應注意的
事項。總括來說應包含人、車、路及環境四大因素，並且這四大因素是互相影響的，須綜合考量才能找出肇
事之因素，進而鑑定肇事責任。因此，看似簡單又明確的案件，卻又隱藏著複雜且難以理解的因素，看似複
雜的案件，卻又單純明確的不得了。筆者曾做過近十幾年的肇事鑑定工作，可以說沒有一個案件是相同的，
例如駕駛人、路況、天候、車種、駕駛行為、碰撞方式……等等。在警方的交通事故處理調查報告中列有200
多種要考慮填寫的事項，因此交通事故鑑定所考慮的事項與交通事故現場處理的事項密不可分，若現場蒐證
有誤或缺少某些事項，則鑑定結果是錯誤且不可靠的。因此，長期以來我們認為警察同仁的現場「蒐證」與
鑑定人員對該事故之肇因「舉證」及司法人員審判時對該案件之「認證」是息息相關的。因此這三種工作者
應在統一思想觀念之下，從事同一工作，只是分工不同罷了。若「蒐證」不實，自然「舉證」有誤，其審判
「認證」當然烏龍了。長久以來我不斷的思索應該用什麼樣的思考方式或作為，讓三種不同領域的人，能在
同一方式的思考下，來處理這一問題，方能保障人們的權益，讓真相大白，讓受害者得到應有之補償，讓「
交通安全，人人有責」的觀念落實在用路人生活之中。
　　筆者曾考察日本、蘇俄、大陸、香港、越南、泰國、緬甸等國家，雖然制度不同、國情不同、生活條件
不同，警察同仁的執法方式與效果也各有千秋。然而對交通安全所訂定的種種法規，卻是大同小異。交通安
全是世界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文化，反映在各國人民生活水準之中，也反映著人心、人性、光彩與不光彩的
一面，也就是守法與不守法的一面。有基於此，考慮肇事因素時，用路人駕駛行為、用路行為、思想行為、
注意行為等等，是我們研究肇事鑑定時，必須列為首要考慮思維之一。因此，交通事故鑑定概念應以注意與
反應為安全概念之基礎，方能窺其全貌。今天將研究所得分述如後，以供參考。

貳、蒐證、舉證、認證思考邏輯：
一、「無罪推定」與「車禍蒐證」
　　2003年元月14日修正刑事訴訟法〈第154條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
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第155  條證據證明力，由法院本論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
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以上兩條修正案稱為「
無罪推定」。按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經獲得辯護上所需一切保證的公
開審判，而依法證實有罪之前，有權利視為無罪；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於人權保障上已達世界之水準
，本法已於2003年9月1日正式施行，本法影響有關交通事故之蒐證鑑定與  審判分述如下：
（一）違規不等於肇事因素：
　　　在大陸、德國、日本，都將違規不等於肇事因素列在交通法規內，且特別強調凡違規與肇事因素有因
果關係者，方得列入肇事因素之一。其意義是違規未影響它人駕駛行為者，不列入肇因之一。如酒醉、無照
、違規停車〈逆向、路邊、騎樓、人行道〉等被視為違規行為，並未影響行車之駕駛行為。因此違規不等於
「有罪」。
（二）有錯不等於肇事因素：
　　　經常在筆錄、起訴書、或判決書中，常看到當事人承認有錯，司法人員也以當事人已承認有錯，而起
訴或判決之。問題是「有錯」就是肇事因素嗎？如無照、未戴安全帽、超速、違規進入、或停車等都是違規
的錯，而不影響肇事駕駛行為之錯，因此「有錯」不能視為「有罪」。
（三）涉嫌不等於肇事因素：
警察單位在處理交通事故時，常用涉嫌兩字而開立罰單或作為肇因分析之推斷，也因此鑑定單位亦用涉嫌兩
字而作為鑑定報告，如涉嫌闖紅燈、涉嫌超速、涉嫌未遵守標示等，涉嫌兩字好用，唯蒐證困難，不能以此
為由。更不能因其涉嫌而用應注意、能注意、未注意而判其刑，完全違背了無罪推定之精義。而警察單位在
處理交通事故實務上，更不能用涉嫌兩字而作為蒐證之結論，豈不害人非淺。因此警察在處理交通事故之蒐
證觀念，蒐證方式及蒐證作業程序，在因應「無罪推定」之法律下，應有所調整，或增強事故現場蒐証之能
力，提供檢方、院方足夠之證據，而使司法更能有效行使，以建立執法單位，權威性之新形象。
( 四）應注意、能注意未注意應妥善使用：
　　　應注意是「現況」，能注意是「條件」，未注意是「行為」。因此「現況」、「條件」、「行為」都
是以反應作為基礎，而證明其為肇事因素之一。因此所謂的因素就是行為能力，亦是蒐證重點
（。德國、日本所持之法理基礎「信賴原則」即是以「能否預見」、「能否有反應條件」能否採有效
之安全措施，列出肇事因素而定其是否有罪。可是實務上當警察蒐證不易，有盲點時，或審判證據薄
弱時，都以“應注意”“能注意”或“未注意”而定其罪，實為用路人最不能接受之事實，反而應注
意、能注意、未注意成為有罪推定之法寶。當2003.9.1施行「無罪推定」時檢、警以現有之思想、方式
而不從蒐證之根本，去做修正或精進，當法官審理時無法證明當事人之駕駛行為違反了什麼樣之交通
法規，而成為肇事因素之一時，是很難定其有罪，而是否放縱了有心規避犯罪行為之用路人，如美國
的「辛案」，我國的「蘇案」明知其涉嫌，實無證據證明其有罪，而改判其無罪。我國有句名言：〈
寧可錯殺一百，絕不錯放一人〉，現在應改為〈寧願錯放一百，絕不錯判一人〉：這是司法的革新，
也是無罪推定之精神，檢、警同仁在處理交通事故時能不謹慎乎，在政策上，交通事故，能否列入警
察之績效考核，更應深思了，否則被摧毀的，豈止是警察及司法形象而已。……………還有公理與人權。
二、「鑑定」與「司法」思考之分際
　　「鑑定」與「司法」在思考程序上有莫大差異，兩者司職不同、分工不同，思考程序（範圍）自
然不同。「鑑定」是找出肇事因素，而「司法」是根據「肇事因素」來審判其民刑事應負之責任。如
圖示。
(一)鑑定思考程序：
　  (1)A車由外側車道違規迴轉。
　  (2)A車於分向限制線違規迴轉。
　  (3)B車正常行駛。
　  (4)A車為肇事原因。
　  (5)B車有無預見、有無超速、反應時間、採取安全措施    等，而思考其與肇事因素之關係。

　　預見（應注意【禮讓】）→反應（能否注意【禮讓】）→行為（是否注意【禮讓】），建立在「人‧車‧路」、
「時‧空‧力」、「長‧寬‧高」之立體五維空間上，與德國、日本所倡立之信賴原則、能否預見？能否反應？能否採安
全措施？屬同一「法理基礎」。（圖一）
　　2002年赴北京觀摩訪問亦針對此點作廣泛討論與經驗交換。在肇事因素分析之因果關係理論，

視為基本考慮要件。
　　所謂預見－是說駕駛人發現目標之「時間」、發現目標之「距離」與所發現目標之「行車速率」，能否在發現
目標之「時間」、「空間」與「行車速率」下，有效採取安全駕駛行為。因此，從「人‧車‧路」之「長‧寬‧高」與預
見之「時‧空‧力」、反應之「時‧空‧力」、採安全措施之「時‧空‧力」而創造出三個立體三角形，並且融合在一個大型
的立體三角形（第四個），形成了肇事鑑定之新思維－－四個三度空間之立體觀。因此警察同仁之蒐證、鑑定人員
之舉證與司法人員的認證，都應以此種思維作為蒐集跡證、肇因分析、司法審判的思考方式。如此我們的鑑定思
想將凌駕德、日、歐美之上。                                                                                    (圖一)

一、立體觀之述說
(一)預見時的「時‧空‧力」與反應時的「時‧空‧力」及行為的「時‧空‧力
」屬不同時間的「時‧空‧力」，是有變化的「時‧空‧力」。
(二)預見時的「時‧空‧力」是與人的「長‧寬‧高」、車的「長‧寬‧高」、
路的「長‧寬‧高」三者密不可分的。必須考慮「人‧車‧路」「長‧寬‧高」
才能確認預見時的「時‧空‧力」究為多少？

(二)司法思考程序：
　  (1)A車為肇事原因，應可確立（是否完整）
　  (2)A車民刑事責任之判定，須考慮下列因素：       
　　    1.B駕駛受傷程度或受傷害之程度。            
　　    2.B駕駛之工作能力。                          
　　    3.B駕駛之家庭狀況。                                              
　　    4.B駕駛之財物損失。
             5.B駕駛之工作損失。                                    

影響司法程序之判定 
從以上案例之分析可歸結下列數點：
1.鑑定是就人、車、路的法令規定為思考準則，無彈性的。
2.鑑定是以駕駛行為，違反何種道安規則為思考程序。
3.鑑定是不考慮肇事結果之輕重、損害程度，而究其肇事因素的。
4.鑑定是不考慮受害者之其他訴求（和解）的。
5.鑑定是究其發生原因，而司法是依其因，而究其果的綜合考量。
　　因此肇事因素鑑定出來以後，可依據肇事因素，訂定肇事責任，如主因、次因等作為司法程序之參
考。但肇事責任之認定，不等於司法責任之認定，因為兩者所扮演之角色與社會責任，是不一樣的。實
際上「鑑定人員」總以為自己是司法人員，思考擴張、行為越矩。而司法人員，常過度依賴鑑定人員的
報告，而忽略了自己本身之社會責任。
　　2002年赴北京考察，與大陸主管道路管理之法治專家及學者亦研究此一課題，獲得相同之共識。警
察（公安）是執法，鑑定是裁判，而司法是審判。這「執法」、「裁判」與「審判」三者是關聯的、是
脈絡一貫的，但所司之社會責任是不一樣的，因此三者之思考是有所同，有所不同。唯有「審判」才是
交通事故的最後結果，而「執法」與「裁判」僅是整個事件之過程，若在執法與裁判之過程中，一方或
雙方自願承擔結果，該案件可以終結。但實際上仍保有若干之司法空間。因為每一事件之「終結」仍是
司法之權限，司法才是真正終結者。因此，鑑定人員與司法工作者，各在其位、各司其職、謹守分際，
才是我們應共同學習，共同體認的。用路人對「鑑定」與「司法」混淆不清，而當事者亦得過且過，問
題永遠無法解決，受害最大的，還是用路人與社會，讀者不可不察。
三、「絕對路權」與「白死」
　　中國時報近日刊登乙篇「絕對路權」的專題報導，指有關部門，準備修法實施，倡導「路權」概念
，凡侵犯他車路權者，應負全部肇事責任。看起來、聽起來、說起來都振振有詞，言之有理，若從法理
之基礎上去深思探討，確有許多值得我們去研討的空間，及研擬一些改進的辦法。首先提出下列幾個問
題：
(一)法律面或法規面是不同層次的東西，法律是規範行為，而法規是執行法律的方法或手段，不能因為
法規不易執行，或執行有爭議，而修改法律，那將貽笑大方或後患無窮，就如司法是審判，而鑑定只是
裁決或裁判，其意義卻差之千里。
(二)什麼是「路權」？其與「人權」熟重？在我國的法律裡並無路權這個名詞，像日本、大陸的交通法
規裡，訂的是「路權」優先順序，實質的內容就是「注意」或「禮讓」，與我國的法律是相通的。德國
、日本所倡導的「信賴原則」，就是「注意」或「禮讓」，為其路權優先順序的法理基礎。從這裡也可
以看出「路權」是保障「人權」的，不因行人未走行人穿越道或地下道就「白死」。還得要看汽車駕駛
人有無注意、有無禮讓、有無反映時間或距離才能考慮雙方之肇事責任。否則刑案將會暴增，汽車將淪
為行凶工具。2001年9月去北京訪問，大陸的交通法規學者就曾以此問題與我們交換意見，結論是：
　　(1)路權只能訂定優先順序，而不能絕對擁有。
　　(2)路權是以保障人權為目的，違規不等同肇事因素。
　　(3)肇事因素是以「注意」與「禮讓」來考慮雙方之路權優先通行順序。
(三)2003年7月赴北京研討「汽車行車記錄器」與「影音視訊系統」在交通安全、事故處理或事故鑑定
之功用，廣泛交換意見。其中提到大陸之交通法規將於今年在人代會通過，其中最重要的法律就是凡無
照、酒醉、擅闖快車道、不走行人道或地下道者．．．，一派主張「白死」，一派主張「不能白死」要
看雙方當事人有無「注意」或「禮讓」的時機與要件，再論肇事責任。在大陸公安的立場（執法者）支
持白死，在大陸法學者立場支持不能白死，最後之定論是以法律為基礎來考量，不能以執法方便，而便
宜行事，違背了法理基礎，否則與嚴刑峻法有何區別？因此從法理的基礎上來看”絕對路權”並不存在
的。
(四)違規不等於肇事因素，在德國、日本、大陸都明訂交通法規。尤其德國、日本的交通法規，是在第
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已經有了「信賴原則」的概念，比我國早幾十年。尤其德國的法律概念、思想，比之
任何國家都成熟。因此我們不能再走回頭路，應向前看，法律的歸法律、法規的歸法規，所有的執法者
，要有法律知識與概念，在執法時，其執法工作才能暢行無阻。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永遠不能解決問題。而交通安全的定義，不只是警察的工作，交通部、教育
部才是主要的教育指導單位，或像與大陸一樣都將重責大任推給警察，反而造成警察部門之重點工作與
績效評比項目，實是本末倒置。難怪，我國的交通執法怪現象如此之多，有關部門應正視此一問題之發
展與改進，否則台灣交通安全又將於亞洲各國中敬陪末座了。
　　我國公路法第六十四條亦明文規定：汽車或電車運輪業遇有行車事故，致人、客傷害、死亡或財、
物毀損、喪失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經證明其事故之發生係因不可抗力或非由於汽車或電車運輸業
過失所致者，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因此有可能受害者就是肇事者，而沒有受傷的加害者，反而不是肇事者，但其可能是賠償者，此種
案件屢見不鮮。
參、肇事鑑定新思維（立體觀）
一、肇事鑑定之新思維
鑑定一件交通事故發生時機，必須具有五維空間之立體觀思考方式，才能還原發生撞擊前，各方錯誤的
駕駛行為、未注意、未禮讓的行為？其預見的時機？反應的時機與程度？能注意的範圍？能注意的時機
？所能採取安全措施的時機？都與人、車、路、長、寬、高、時、空、力有關。駕駛人的預見點、預見
時的安全距離、預見時的速度、預見時所能採取措施的可用時間都與三度空間密不可分。因此，建立立
體觀之思考方式是從事蒐證、舉證、認證者，不可缺少的新思維，也唯有如此才能從舊思維中、從迷失
中、從眾說紛云中，找出一條，令用路人信服的裁判與審判。

6.B駕駛之精神損失。

7.A駕駛之處理態度與方式。

8.A駕駛之悔過程度。

9.A與B有無和解等，都影響司法程序之判定。 

(三)反應時的「時‧空‧力」是考慮駕駛人能否注意的重要條件，除
實際遇見時的「時‧空‧力」列為首要條件以外，反應時「人‧車‧路
」的「長‧寬‧高」亦影響計算反應時「時‧空‧力」的因素。
(四)行為時的「時‧空‧力」是綜含考慮預見與反應的「時‧空‧力」再
計算「人‧車‧路」的「長‧寬‧高」，而找出行為時，是否注意與禮
讓的因素。
(五)「時‧空‧力」是隨機在變的，「時‧空‧力」與「長‧寬‧高」亦是
在變化的。當駕駛人預見的剎那，到撞上或停止時，車是在不停
的運動，「時‧空」因素亦在不斷的縮小，而「力」隨著駕駛人的
行為在減少或增加，這種變化是多變的、是立體的、是多維的，
而且只在極短的1.5秒內發生。
(六)警察同仁的「蒐證」、鑑定人員的「舉證」、司法機關的「
認證」，都應具有如此的新思維程序〈立體觀〉，所謂的「證」
才能趨於一致，亦才能精確的算出，其能否注意的要件與是否注
意的因素，進而找出事故的原因，還原事故的真相。
(七)事故的發生，是兩車以上的駕駛行為。因此，事故發生時，
應是二個以上的立體三角形，交互作用，在分析預見的「時‧空‧力
」時，必須是相對的，如：
         ①轉彎車應讓直行車……。轉彎車的速度如果低於直行車，則
由兩車相撞後，依兩車之速度，可得出兩車何車先到達路口（停
止線）。轉彎車轉彎的位置，轉彎車是否到達中心處？是否開始
轉彎？再論直行車的位置，以其速度推定轉彎車每一行為時空與
，直行車的所在位置，而找出誰讓誰的時機，而定「應讓」與「
反應」的條件，才能定出肇事因素。
　　②迴轉車應注意來往車，應讓直行車……。迴轉車的速度若低
於直行車，則由迴轉車之迴轉地（點）與轉出時的地（點）所須
的時間（秒）來研判，直行車的預見時間與距離找出肇事因素，
此為「信賴原則」的基礎。
(八)唯有立體之思維概念，才合乎「信賴原則」的立法精神，才
能真正找出能注意之要件（因素），始能保障人權與路權。

說明(二)
　1.甲車於閃光黃燈路口未減速，未注意車前狀況
，應為肇因之一。
　2.丁車於閃光紅燈路口未停讓，且閃避失當，應
為肇因之一。
　3.戊行人被撞應無肇事因素。
　4.己機車雖自行失控倒地，然確是受甲車於閃光
黃燈路未減速於撞擊  丁車後，失控入侵己機車車道
，而影響己機車之行車安    全而肇事。
     5.其肇事因素應為甲車與丁車，而己機車實為受
害者。

說明(一)
　1.丙機車於閃黃燈路口未減速，反超速，撞擊已
完成右轉之乙車。
　2.乙車到達停等線，開始右轉時，丙機車尚距路
口廿公尺以上，因此乙車可先行右轉。（而非轉彎
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信賴原則）。

從右(圖二)可以看出肇因是在撞擊前產生的，錯誤的駕駛
動作是在撞擊前產生的。因此車損、人員受傷、現場遺留
物都是結果，如何判斷肇因呢？如何找出肇事因素呢？
二、肇事因果關係時、空、力分析

(圖二)

1.由甲車煞車痕得知，甲車超速預見乙車跨壓分
向線，閃避失當，入侵　來車道。
2.由乙車煞車痕得知，肇事前乙車跨壓分向線行
駛，預見甲車，駛回本　車道與甲車相撞肇事。
3.甲車之閃避是否受乙車之跨線有關應列入考慮
因素。



論險情

影響筆事鑑定考慮因素

捌、結語
1.違規不等於肇事因素，應以「信賴原則」為法理基礎。
2.影響他車駕駛動作之違規事項方可列為肇事因素之一。
3.影響他車駕駛行為的因素，方列為「因果關係」，及民刑事司法程序。
4.「未注意」「未禮讓」的思考方式，應以「反應」為基礎。
5.「反應」應以預見的時間、空間與速度為考慮基礎。
6.「預見」的行為是考慮「反應」的起始點，即當時眼睛在做什麼？
7.「預見」不等於注意車前狀況，應考慮時、空、力。
8.駕駛行為之考慮因素包括車道、行向、方向、左右方、前後方。
9.「道路優先通行順序」應同時考慮「路況」「駕駛動作」與「遵行順序」。
10.現場勘驗應有「人、車、路」「時、空、力」「長、寬、高」「行向、方向」與「預見、反應行為」之思
考概念。
11.筆錄不等於證據，應與佐證資料相吻合，方得列為證據之一。當事人會說謊、會記憶空窗、會看錯、會猜
測、會詞不達意、會弄錯方向、行向，會受他方影響……。
12.路況應包括：路形、天候、能見度、照明、晝夜、速限、標誌、標線、號誌、路障、施工情形等。
13.刑事蒐證不等於車禍蒐證，因果關係的思維不一樣，手段與目的迥異。
14.於「全紅時段」肇事時，應考慮路之寬度，是否為前一時相或何車先進入路口等因素（綠燈起步）。
15.交通事故的定義用路人是（行走或駕車）必須發生在道路上，且所涉及之駕駛行為（用路行為），不得為
故意或觸犯刑法，而須造成一方之損失或損害，始稱之。
16.乙、丙三車發生事故之因果關係：
　　(一)甲車的果，可能是乙車的因所造成。
　　(二)乙車的果，可能是甲車的因所造成。
　　(三)丙車的果可能是甲、乙車的因所造成。

17.人權與路權是一體之兩面。人權靠路權來保障，路權靠人權來遵守與維護，不遵守交通秩序與規定者，即
是不重視人權者，亦是人權的賤踏者。
18.從眼睛(注意、未注意)之始，到大腦(能注意)反應之初，能否採安全措施(行為)(動作)之際，都包括在1.5秒
～2秒的時、空裡。因此時間、距離、速度(時、空、力)，與駕駛開車在路上(人、車、路)是與自己的行為、
車的動作，道路之景況，而隨機在改變的，當我們在考慮駕駛者之反應時間與距離時，就應將人、車、路之
長、寬、高計算在內，從車損，人員受傷部位，都是以高度、長度、寬度為主要考慮事項，因而「人、車、
路、時、空、力、長、寬、高」這九字訣，就成了我們必須用來思考的主要事項。「立體觀」是事實而非口
號，三度空間，五維的思維，是解決蒐証、舉証、認証、到達精確程度之唯一方法，未來交通事故鑑定技術
品質提昇，除了實務經驗外，數位化的科技產品，將是最好的蒐証、舉証、認証的工具。

(四)甲、乙、丙車的因是屬於主動的駕駛行為。
(五)甲、乙、丙車的果是屬於被動的駕駛動作。
(六)被動的駕駛動作不得影響它車的駕駛行為，
否則應列入因果關係考慮。

【影響道路交通事故鑒定主要思維】

道路交通法---制定宗旨
一.保障人權:
       違規不等於肇事因素.
       肇事因素包括多項違規行為.
二.維持交通順暢:
    （一）訂定優先通行順序.
    （二）確立注意與禮讓時機.
三.保障行車安全:
     （一）訂定遵行,警告,禁止,限制,管制規則.
     （二）符合人因工程機制.
法律遵行層級
一.  憲法:  憲法法庭 （含解釋令）
二. 法律: 立法院 （含解釋令）
三. 法規: 各院級  （含解釋令）
四. 法令: 各部會（含六都）（含解釋令）
五. 命令: 各司署（含各縣市） （含解釋令）
六.規定:內部
凡與上級法律（令）相抵觸者--------（無效）
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法理精神
一.信賴原則:
      注意,預見,反應,采安全措施
二.善盡原則:
      違規,影響他車安全或行為,能否避免事故發生
三.侵杈行為:
      主動或被動
四.因果關係:
      影響他車之駕駛行為
五.反應的條件:
 （一）反應時間:2秒以上為基礎.
 （二）反應距離:限速
40km/20m.50km/25m.60km/30m.70km/35m

法院審理事故案件之重要思維
一.無罪推定:以跡證為主.
二.自由心證:說服法官（法、理、情）
三.證據力:鑒定報告
四.證據能力:寫鑒定報告的人
五.經驗法則:實驗與測試
六.判例原則:（高院）
七.社會價值:（輿論）
八.應注意、能注意、疏予注意（人,車,路,景況）
影響事故鑒定的重要跡證

一.警方資料:
         （一）.警繪現場圖:有果無因缺景況.
         （二）.警拍照片:無因果關係.
         （三）.警訊筆錄:自說自話.
二.跡證資料:如下述
（一）. 跡證產生的類別:
一.可移動（改變）類:落土,碎片,遺留物,血跡,水漬,油漬等.
二.不可移動（改變）類: 煞車痕, 輪胎痕, 刮地痕, 車損, 體傷等
（二）.跡證產生的型態:
一.事故發生撞擊前:煞車痕,輪胎痕（爆胎）,刮地痕,遺留物（
輪胎）等. （因）
二.事故發生撞擊時:車損,體傷,輪胎痕,油漆（停止間）,刮地痕
（撞擊前之延續）等. （因與果之間）
三.事故發生撞擊後: 煞車痕,輪胎痕,刮地痕,車損,體傷,落土,碎
片,遺留物, 血跡,水漬,油漬等. （果）
（三）. 跡證識別在肇因.肇責.勘損分析中之影響功能:
一. 瞭解方向.（東、南、西、北方）.
二. 確認行向.（同向、對向、左、右方向、前、後）.
三. 比對駕駛行為.（直行、轉彎、變道、超車、超越、迥車
、倒車、停車、待轉、起駛、斜穿、搶先、逆向等）
四. 預見時機.（應注意景況、能注意能力及條件、未注意行
為---反應時間、反應距離）
五.速度. （超速、未減速、注意與停讓程度）
六.未采安全措施之限制因素.
七.車輛撞擊後正確（或受影響）之受損部位及程度.
八.身體遭撞擊後正確（或受影響）之體傷及程度.
九.信賴原則與善盡原則之司法審理思維.
（四）跡證識別之基本關鍵要素   
              煞、胎、刮、車損、人傷
一.兩車車損必須相互比對. （長、寬、高以確定因與果）
二.兩車車損必須相互比對擦痕走向. （以確定行向及方向）
三.兩車以上車損必須比對油漆. （以確定撞擊順序）
四.車損必須與煞、胎、刮痕相互比對（以確定駕駛行為）
五.車損必須與受傷部位比對（以確定誰為駕駛者）
六.車損必須與胎紋、胎寬相比對（以確定何車行向）
七.兩車車損必須區分那一個部位是第一次撞擊（因為與肇
因有關）（其餘連續撞擊皆為果）
八.煞、胎、刮、車損、人傷的跡證不能單獨存在或運用.必
須    相互比對運用,才能符合搜證目的.
九.煞、胎、刮、車損、人傷的跡證必須結合時、空、力的
空間概念才能還原事故真相.

（五）路面跡證 :
一. 煞痕長度與走向.以分析速度,行為.
二. 刮痕長度與走向.以分析速度,行為.
三. 煞痕（先）與刮痕（倒地後）之長度與走向.以分析速度,行為.
四. 傷者倒地位置與機車煞,刮痕,倒地位置之相亙關係.以分析行為及駕駛者.
五.血跡須注記傷者.以分析誰為駕駛者
（六）認證要領 :
一.單一跡證不能認證.
二.任一跡證必須交互比對才能認證.
三.事故認證的目的是確認駕駛行為.
四.刑事認證的目的是確認犯罪行為.
五.大多數的事故跡證都為果.必須要倒數３--５秒的時,空才能識別因. （失誤的駕駛行為）煞車痕與速度關係？
一.影響煞車痕之因素:
      （一）煞車系統:1.油壓式2.氣壓式3.油、氣壓混合式4.鼓式5.蹀式6.電
                              磁式7.電子式8.ABS式9.引擎閉鎖式.
      （二）煞車方式:1.一腳踩2.多腳踩（點放） 3.半踩式.
二.經研究實驗所得:（民92年本校運管系與律訓所合辦實驗）
      （一）同一個人、用同一速度、駕駛不同煞車系統的車輛、其煞痕長短不一.
      （二）同一輛煞車系統、不同的人駕駛、其煞痕長短不一.煞車方式不一.
三.我國交通部運研所92年己明令美國西北大學所研究之煞車痕與速度試算表停止使  用僅供參考.
四.中國於2009年亦明令廢止使用.交由北京清華大學汽車學院研究.  
事故鑒定迷失
一. 用路況鑒定:（未考慮注意與禮讓的條件）
二. 用駕駛行為鑒定:（未考慮善盡原則）
三. 用事故結果鑒定:（未考慮信賴原則）
四. 用違規行為鑒定:（未考慮因果關係）
五. 用撞擊地（點）鑒定:（未考慮侵權行為）
六. 用車種鑒定: （未考慮限制因素.長,寬,高等）
七. 用速度鑒定: （未考慮反應時,空因素）
八. 用直覺鑒定: （忽略視野與注意的限制條件）
九. 正確的事故鑒定思維（一~八.項須綜合同時考慮）

二. 肇事鑒定新思維--------立體觀

事故鑒定方法:
一. 違規因素分析法
二. 注意與禮讓分析法
三. 因果關係分析法
四. 跡證分析法
（一）.車損分析
（二）.體傷分析
（三）.煞、胎、刮痕分析
（四）.油漆分析
五.現場會勘分析法（證明警方搜證有誤）
六.特殊案例分析法（證明跡證與筆錄、路況不符）

【論交通事故險情、避險與肇因法理因果關係】

張 漢 威

0. 引言
“交通險情＋避險失敗＝交通事故”的論述成為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的主要依據之一。交通
避險能否成功？受險情發生時的情境以及避險者的應對措施的駕駛行為影響甚廣，避險失敗便會發
生交通事故，，在法理上，應該首先考慮避險失敗是否歸因於避險者的違規、故意、過錯，還是無
法避免，反應不及之後，再來分析交通事故的肇事原因。由於“交通險情”、“險情避讓”以及“
肇事原因”三者的關係趨於抽象和複雜，而“信賴原則”、“善盡原則”與“侵權行為”法理基礎
就是建立在“預見+反應+採取安全措施”的邏輯之上的，因此“交通險情、險情避讓以及肇事原
因”之間的因果關係就更需要從司法審判之法理基礎的角度深入探討。本文就是基於“信賴原則
”、“善盡原則”與“侵權行為” 的司法審判法理精神進行交通事故肇事原因與肇事責任的分析。
1.交通險情發生的原因分析 
交通險情的發生因險情的類型、環境與情況的不同而迥異，交通險情具有多變性、複雜性、主動性
、被動性和不可預測性。道路交通事故是以發生在“道路”上為前提的，故而引發道路交通事故的
因素無外乎包括道路、道路使用者、車輛和環境四大要素。基於將交通險情劃分為靜態與動態兩種
，對這四大要素進行闡述。
1)道路
道路屬靜態性質，其引起的交通險情是可以預見和預防的，除非是由於道路使用者自身疏乎或是有
關預防措施及安全防護不足。如果因道路設施不完善而造成了交通事故，道路維護者或者管理者就
應該承擔相關責任的，當然包括損害賠償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道路雖屬靜態性質, 但道路上的標誌、標線、信號燈等交通設施概分遵循、警告、禁止、限制等四
大類. 所有的駕駛行為都須依照這四大類行駛于道路上, 因這四大類的項目緊多, 更增加了駕駛行為
的多變性與險情, 避險的複雜性. 基於此肇事因素的條件就更多元了.
2)道路使用者
道路使用者屬於動態性質，而道路上的標誌、標線、信號燈等交通設施限制了駕駛行為必須依照遵
循、警告、禁止、限制等四大類行駛于道路上,特別是駕駛人的行為變化無常會影響其他相鄰車輛
的行為，這也是不可預測。對於車輛駕駛人而言，遵守道路設施,注意前車狀況和保持安全距離應
該成為避免交通事故發生的關鍵，當然這也成為分析交通事故肇事原因的關鍵事項。在分析交通事
故肇因時應該注意的是，一方遵守規矩或是小心駕駛,並不代表不會發生交通事故，而要考慮另一
方道路使用者的行為是否預留有足夠的讓他方避免事故的安全空間與時間。基於此，道路使用者的
行為是否安全必須在避免事故發生的基礎上考慮雙方行為，這也是法理(信賴原則與善盡原則)的基
本理論。
3)車況 
車況屬於動態性質, 車輛因機械故障因素所造成的交通事故雖然比例較小（約為總事故數的2-3%）
，但其傷亡數卻很驚人，許多都是重大交通事故。此外，車輛機械故障因素的甄別極為專業,常被
交警或鑒定人所忽略。特別是大型車如大客車、大貨車等都因重量而造成刹車磨損過度，這對在道
路上行駛的其它車輛而言無異於定時炸彈。因此，為了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車主和駕駛人都應負
有保養車輛並維持其安全狀況的責任。
-
環境屬動態性質，環境本身是靜態的，但是隨著車輛的行駛的，車輛周圍的環境也在變化。其影響
道路使用者(駕駛)行為的因素總在一瞬間出現，這些因素是肇事原因的主要條件。道路環境是多變
的，也是引起險情的重要因素，雖可預防，但卻防不勝防，尤其是肇事原因的分析更是困難重重。
某些險情維持的時間很短，當事人根本說不清楚，這將直接影響交警的現場調查結果及其準確度。
這也將成為肇事原因分析的主要盲點與疏漏，也應成為現場勘查主要內容。
2.交通避險時機與肇因分析
“交通險情”與“避險失敗”都有可能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交通避險本身就是一種行為，也是一
種預防措施。交通避險本身是為了避免交通事故發生而採取的主動措施，有時是避險行為，有時會
因避險不當而製造額外險情。所以險情與避險是互為因果的。要在這1—2秒之間找出肇事原因，
就必須瞭解形成肇事原因的主要條件與因果關係。

2.1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法理精神
  （1）法理原則:
1）信賴原則:注意,預見,反應,采安全措施
2）善盡原則:違規,影響他車安全或行為,能否避免事故發生
3）侵杈行為:主動或被動的駕駛行為
4）.因果關係:影響他車之駕駛行為
5）反應的條件:
      1.反應時間:2秒以上為基礎.    2.反應距離:限速40km/20m.50km/25m.60km/30m.70km/35m
（2）法院審理事故案件之重要思維
1）無罪推定:以跡證為審理基礎.
2）自由心證:說服法官的跡証能力（法、理、情）
3）證據力:鑒定報告的跡証要件.
4）證據能力: 撰寫與勘驗鑒定報告的人
5）經驗法則:實驗與測試
6）判例原則:（高院判決）
7）社會價值:（輿論與民意）
8）應注意、能注意、疏予注意（人,車,路,景況）之條件與因果關係.

2.2事故鑒定者的迷失
1）用路況鑒定:（未考慮注意與禮讓的條件＜標誌、標線、信號燈＞）
2）用駕駛行為鑒定:（未考慮道路景況及善盡原則）
3）用事故結果鑒定:（未考慮駕駛行為及信賴原則）
4）用違規行為鑒定:（未考慮行為中之因果關係）
5）用撞擊地（點）鑒定:（未考慮因果之侵權行為）
6）用車種鑒定: （未考慮讓與注意之限制因素與長,寬,高等條件）
7）用速度鑒定: （未考慮注意與禮讓的條件及駕駛反應之時,空因素）
8）用直覺鑒定: （忽略視野與注意的限制條件）
9）正確的事故鑒定思維（一.~八.項須綜合同時考慮）



 

                             表 4 交通險情、險情避讓與肇事原因的因果關係 

險 

情 

發 

生 

因 

素 

分 

析 
(

因) 

           區分           

項目 
路  況  (路) 駕  駛 行  為  (人) 車  況  (車) 景  況 

情   

因  
 

素 

發   

生   

險 

1.道路型態(直.彎.岔) 

2.道路交通工程設計 

3.道路交通標誌.標線.信號設置 

4.特殊道路(山路.雪地.狹路) 

5.施工路段(養護) 

6.天災路段 

1.直行  2.轉彎  3.變道 4.超車 

5.超越  6.回車  7.倒車 8.待轉 

9.起步 10.停車 11.逆向 12.斜穿 

13.搶先 14.無照 15.酒醉 16.超速 

17.競駛 18.藥物 19.疾病 20.其它 

 

1.爆胎 

2.方向機失控 

3.刹車失控 

4.機械故障 

5.超重 

6.其它 

1.交通壅塞(路段) 

2.醫院學校機關.市場.工業區等 

3.天候不良路段 

4.人車混雜路斷 

5.突發通行不良路段 

6.其它 

險情類別 靜態 動態 動態 動態 

險情屬性 多變可預防 多變稍可預防 多變稍可預防 多變可預防 

影響程度 影響駕駛行為 影響他車駕駛行為 影響駕駛行為 影響駕駛行為 

避   

險   

時   

機   

與   

肇   

因   
(

果) 

預見能力 能 不確定 不確定 能 

反應程度 複雜可控制 不確定 不確定 複雜多變 

影響因素 預見及反應的時.空.力 雙方預見及反應的時.空.力 雙方預見及反應之時.空.力 預見及反應的時.空.力 

影響事項 能否采安全措施 能否采安全措施 能否采安全措施 能否采安全措施 

法理宗旨     保障人權                  維持順暢                            確保安全 

法理要求 注意(減速)與禮讓(停讓) 注意(減速)與禮讓(停讓) 注意(減速)與禮讓(停讓) 注意(減速)與禮讓(停讓) 

避險成功 能采安全措施 能采安全措施 能采安全措施 能采安全措施 

避險失敗 未注意.未禮讓 未注意.未禮讓 未注意.未禮讓 未注意.未禮讓 

反應能力 預見十反應十采安全措施須考慮===時(眼見)(1.5秒—2.5 秒)、空(距離)(10 公尺----50 公尺)、力(速度)(40km/h-------120km/h) 

肇事原因 未預見、未注意、未減速、未停讓、未遵守、未善盡 

肇事責任 未禮讓方(為主因)              未注意方(為次因)                        再依違規事項多寡及未注意未禮讓程度決定百分比 

法理原則 

信賴原則  善盡原則 

人權原則  順暢原則 

安全原則  侵權原則 

信賴原則  善盡原則 

人權原則  順暢原則 

安全原則  侵權原則 

信賴原則  善盡原則 

人權原則  順暢原則 

安全原則  侵權原則 

信賴原則  善盡原則 

人權原則  順暢原則 

安全原則  侵權原則 

注    記 
一、人車路環境可單一項形成險情                                     三、人車路環境可同時形成險情 

二、人車路環境可交叉任一至二項形成險情                             四、因此險情之產生具有複雜性與多變性 

意外事故法律知識

事故鑑定方法

2.3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要訣
將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要訣歸納如下：
(1)未注意與未禮讓的因素，是建立在駕駛人能否有預見及反應的能力與環境之上的；
(2)預見及反應的能力，是建立在駕駛雙方(或單方)的各個預見的時間、距離、速度，與雙方採取安全措施的
反應能力上的；
(3)反應能力是考慮人的生理反應，特別是駕駛人的反應時間，大約在1.5秒—2秒；
(4)計算反應時間須從人(受傷部位)、車(受損部位、刮、擦痕、凹損程度等)、路(刮、胎、刹車痕)的痕跡算起
。因此人、車、路的長、寬、高的立體資料必須從嚴計算才能接近交通事故事實。
(5)考慮到車速因素，分析事故中的時、空、力變化時，應以0.1秒作為最小計算單位。
(6)注意與禮讓的要素必須考慮人、車、路、環境、道路設施及動態因素等，來找出雙方未注意、未禮讓的制
約因素。
(7)肇事原因分析必須包含何人、何車、何時、何方向、何道路(何種環境)、何反應、其未注意事項、其未禮
讓事項、雙方反應能力與條件、導致事故發生的形式，進而區分肇事原因、主因次因、因果關係等。
2.4道路通行優先順序的法理思維
許多專家學者都以此為專題進行了研究，特別是“路權原則”。但肇事原因分析若用路權理論來作基礎就違
背了信賴原則與善盡原則的法理，且無法就各種影響駕駛行為安全的因素作廣泛的評估與分析，難以達到理
清交通事故真相的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理基礎包含了保障人權、維持順暢、維護安全、違章不等
於肇事原因、故意不屬交通事故且保險不予理賠等主要法律依據。因此，如何制定道路通行優先順序才是保
障《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的關鍵因素。本文提出的道路優先通行順序及各項考慮因素如表1所示。

關於道路交叉口通行優先順序本研究構建
如下：（1）路口(無論有無斑馬線、信號
燈及員警指揮)禮讓行人優先；（2）消防
車、救護車、執勤警車、特勤車(不受標誌
標線信號限速及停車規定的限制)優先通行
；（3）聽從交警的指揮行進；（4）依照
閃光信號注意與停讓；（5）依照交通信
號指示注意與停讓；（6）依照標誌標線
指示注意與停讓；（7）依照政府公告的
干支道注意與停讓；（8）依照道路設計
的“路>街>巷>弄”指示注意與停讓；
（9）依照“車道少的路線”應停讓“車
道多的路線”的車輛先行；（10）依照左
方車應停讓右方車先行。

2.5駕駛行為分析
駕駛行為就是注意與禮讓的行為，這也是
世界各國道路交通的通則，有關駕駛行為
中注意與禮讓的關係如表2所示。
2.6.基於立體觀（三度五維）交通事故肇
事因素分析
本研究認為分析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時機
必須具備五維空間的立體觀思維方式，如
此才能還原發生撞擊前各方錯誤的駕駛行
為及未注意、未禮讓的行為。道路交通事
故發生的預見時機、反應時機及程度、能
注意的範圍、能注意的時機、所能採取安
全措施的時機都與“人、車、路、長、寬
、高、時、空、力”有關。駕駛人的預見
點、預見時的安全距離、預見時的速度、
預見時所能採取措施的可用時間都與“長
、寬、高”三度空間密不可分。因此，建
立立體觀的思考方式是從事交通事故調查
、交通事故認定、舉證者等不可缺少的新
思維。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過程，即預見
（應注意“禮讓”）→反應（能否注意“
禮讓”）→行為（是否注意“禮讓”）應
建立在“人、車、路、時、空、力、長、
寬、高”的立體空間上。這與德國、日本
所宣導建立的信賴原則、能否預見、能否
反應、能否采安全措施屬同一法理基礎。
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因素分析的立體觀
如圖1所示。

該立體觀中“人、車、路”要素正如前述，在此不再贅述，
其他要素分述如下：
“時”包括：（1）發生事故的時間；（2）甲方預見乙方的
時間；（3）乙方預見甲方的時間；（4）甲方預見乙方後採
取措施的反應時間；（5）乙方預見甲方後採取措施的反應時
間。
“空”包括：（1）甲方預見乙方時的距離；（2）乙方預見
甲方時的距離；（3）甲方能採取措施的反應距離；（4）乙
方能採取措施的反應距離；（5）乙方應注意的距離；（6）
乙方應禮讓的距離；（7）雙方行近、行至、行經的距離；（
8）雙方通過某地（路口停車線、障礙、施工路段、擁擠處、
道路不良、妨礙交通處等）的距離。

圖1 

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的立體觀

“力”包括：（1）道路限速；（2）甲方預見乙方時的速度；（3）乙方預見甲方時的速度；（4）甲、乙方
互采安全措施時的速度。
“長”包括：（1）各種車的長度；（2）道路設施的長度（安全島、停車線、斑馬線等）；（3）不良路況
（坑洞、砂石、掉落物、施工區等）；（4）各種刹車痕、刮痕、胎痕（路面上、車身上）；（5）人身體受
傷部位。

“寬”包括：（1）各種車的寬度；（2）各種車道的寬度；（3）道路設施的寬度（安全島、停車線、斑馬
線等）；（4）不良路況（坑洞、砂石、掉落物、施工區等）；（5）各種刹車痕、刮痕、胎痕（路面上、車
身上）；（6）人身體受傷部位。
“高”包括：（1）各種車的高度（輪胎、保險杠、後視鏡、車門、發動機罩、底盤、牌照、座墊、方向盤、
擋風玻璃等）；（2）道路設施的高度（安全島、高架橋、涵洞、地下通道、拱門、拱橋））；（3）不良路
況（坑洞、砂石、掉落物、施工區等）；（4）人身體受傷部位；（5）痕跡（車身刮痕、障礙物）。
通過上述的“三度五維”空間分析，可以起到以下作用：（1）確認各交通參與者（車和行人）行進方向；
（2）瞭解各車輛駕駛行為；（3）證實各車預見時機及反應能力；（4）分析各車行車速度。通過上述分析
可以達到以下目的：（1）確認各方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2）區分各方注意與禮讓；（3）找出肇事原
因；（4）確定肇事責任。
2.7交通事故認定的法理思維（立體觀）
交通事故調查階段是事故處理常式中最重要的環節與工作，它包括繪製現場圖，拍攝現場車損及人員受傷照
片並詢問筆錄等重要工作。而交通事故認定階段是依據交警調查找出交通險情與避險的因果關係，再依預見
、反應及行為程度列舉其肇事原因。交通事故肇事原因認定的法理思維如表3所示。

2.8 交通違章、肇事原因與事故責任的關係分析 
分析交通事故當事人的違法行為、肇事原因和
事故責任時主要注重以下要點：（1）肇事認定
與司法審判是不同層次的事情；（2）肇事認定
不等於司法審判，但司法審判包括肇事認定；
（3）事故認定人員在確定事故責任時，只考慮
肇事時的駕駛行為，但司法審判時，則必須考
慮肇事時的前因與結果；（4）肇事時的因果關
係，是指肇事的當時與肇事行為有關因素之間
的因果關係；（5）法律上的因果關係，是指肇
事前與肇事後之因果關係，考慮範圍更廣更深
；（6）事故處理員警的主要任務是調查，事故
鑒定人員的舉證，司法人員是認證，三者角色
不同，各司其職；（7）嚴重過錯行為（A類行
為）屬違章行為，並不等於主要肇事責任，得
視肇因程度而定；（8）一般過錯行為（B類行
為）屬違章行為，並不等於次要肇事責任，得
視肇因程度而定；(9)違章行為不等於肇事原因
的內涵,違章行為不等於肇事原因,而肇事原因含
若干個違章行為；（10）肇事責任考慮事項（
甲、乙方同時考慮）：違章行為、禮讓行為、
注意行為、預見行為、肇事原因、反應行為、
采安全措施行為；（11）肇事原因分析應考慮
事項：駕駛人（行人）、路況、車況、環境以
及這四項違章行為；制定路權優先順序（禮讓

）或（注意）；觀其反應程度（能否避免）；制訂出不能避免的違章行為即為肇事原因。（12）肇事責任是
依據肇事原因來制定的，必須考慮下列事項：路權優先順序（主要、次要）；反應程度（時間、速度）；採
取安全措施的機率；撞與被撞；嚴重違規事項（酒醉、嚴重超速、或其它影響反應的因素）。
目前，“信賴原則”是國際司法審判與事故責任認定的最高法理基礎與指導原則，德、日等國已實施了60年
到80年。“信賴原則”的內涵具體如下：（1）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不等於肇事原因，應以“信賴原
則”為法理基礎；（2）影響其他車輛的違法駕駛行為方可列為肇事原因之一；（3）影響其他車輛駕駛行為
的因素，才可以列入“因果關係”之中；（4）“未注意”、“未禮讓”的思考模式，應以反應為基礎；（5
）反應應以預見的時間、空間與速度為考慮基礎；（6）預見是行為考慮“反應”的起始點，即當時眼睛在做
什麼；（7）預見不等於注意車前狀況，應考慮時、空、力因素；（8）對駕駛行為的考慮因素包括車道、行
駛方向、、左右方、前後方等；（9）道路優先通行順序應同時考核路況、 駕駛動作與遵行順序；(10)現場勘
查應有人、車、路、時、空、力、長、寬、高、行駛方向與預見反應行為的思考概念；（11）筆錄不等於證
據，應與佐證資料相吻合，方得列為證據之一，當事人會說謊、會記憶空窗、會看錯、會猜測、會詞不達意
、會弄錯方向、會弄錯行駛方向、會受其他影響；(12)路況應包括：道路地形、氣候、能見度、照明、晝夜
、限速、標誌、標線、交通信號、路障、施工情形等；(13)刑事調查不等於一般交通事故調查，因果關係的
思維不一樣，手段與目的也迥異；(14)對於全紅時段肇事時，應考慮路的寬度及在前一相位哪方先進入路口
等因素；（15）依據交通事故的定義，肇事行為不得為故意；(16)甲、乙、丙三車發生事故之因果關係分析
如下：①甲車的果，可能是乙車的因造成；②乙車的果，可能是丙車的因造成；③丙車的果，可能是甲、乙
車的因造成；④甲、乙、丙車的因，是屬於主動的駕駛行為；⑤甲、乙、丙車的果，是屬於被動的駕駛行為
；⑥被動的駕駛的行為不得影響其他車輛的駕駛行為，否則應列入因果關係；
(17)人權與路權是一體兩面的：人權靠路權來保障，路權靠人權來遵守與維護，不遵守交通秩序和有關規定
的人員就是不重視人權，就是人權的賤踏者；
(18)從眼睛觀察到險情（注意、未注意）開始
，到大腦（能注意）反應之初，再到能否采安
全措施（行為、動作）的時刻（時、空、力）
，駕駛人駕車在路上行駛（人、車、路）的這
一過程隨人的行為、車的動作、道路的環境而
隨機地改變。在考慮駕駛者的反應時間與距離
時，應將人、車、路的長、寬、高計算在內。
無論是車損還是人員受傷部位，都應以高度、
長度、寬度為主要的考慮事項。因而“人、車
、路、時、空、力、長、寬、高”這九字訣，
就成了交通事故肇事分析的主要事項。本文的
“立體觀”是事實並非口號，三度空間和五維
的思維是解決交通事故調查、事故認定和認證
到達精確程度的唯一方法。未來交通事故認定
的技術提升，除了實務經驗外，數位化的科技
產品將是最好的調查、認定和分析的工具。
基於上述所述，本文構建的交通事故肇事因素
分析思維圖如圖2所示。交通險情、險情避讓
與肇事原因的因果關係如表4所示。
                    ( 圖2 交通事故肇事因素分析思維圖 ) 

3．結論
本文研究結論如下：（1）人、車、路、環境可單一項形成險情；（2）人、車、路、環境可交叉任一至二項形成險情；
（3）人、車、路、環境可同時形成險情；（4）因此險情的產生具有複雜性與多變性；（5）避險是一種預防行為,避險
過當將產生另一個險情；（6）避險失敗發生事故的肇因不一定是避險或是險情的乙方或雙方，要以善盡原則來考慮險情
與避險的因果關係；（7）肇事原因一定是屬違章行為,而預見時機、反應距離、避險能力、善盡程度才是肇事原因的主要
構成條件；（8）險情、避讓與肇因之間具有法理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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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事故處理.鑑定.理賠.和解.司法程序應具備之法律知識】

一. 司法部份:
(一) 憲法:
        1.有關人權保障部份.
        2.相關之法律解釋部份.
(二) 刑法、刑事訴訟法:
       1.無罪推定. (証据要項)
        2.認罪協商.
        3.有罪辯護.
        4.無罪辯護.
        5.準備程序(偵察事項與會勘).
        6.証据力與証据能力証明.
        7.信賴原則.
        8.善盡原則.
        9.因果關係.
(三) 民法、民事訴訟:
        1. 和解.
        2. 賠償請求.
        3. 國家賠償.
        4.  代位求償.
        5. 刑事附代民事.
        6. 侵杈行為.
 (四) 行政法:
       1. 警察裁罰訴願.
       2. 有關之行政訴願.

二. 交通、內政部份:
    (一). 公路法:
    (二). 道路工程施工規範.
    (三).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四). 市區道路管理規則. 
    (五).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六). 道路交通管理規則.
    (七). 高速公路交通管理規則.
    (八).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警政署)
    (九).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十). 停車場法. (停車格設置

三. 理賠與和解部份:
    (一).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二). 商業險----第三責任保險.
    (三).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補償基金會.
    (四). 勞動基準法.
    (五). 勞工保險條例.
    (六). 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七). 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
    (八). 職災補助.
    (九). 全國363個鄉鎮市調解委員會.
    (十). 全國22個市、縣.分14區行車事故鑑
定會.3個行車事故覆議鑑定會.

四. 人、車、路、景況部份:
    (一). 人的部份:
      1. 人的駕駛行為. (習慣) (危險駕駛) (涉公      
共危險罪)
      2. 人的駕駛動作. (注意與禮讓)
      3. 人因工程. (標誌、標線、號誌之設置)
      4. 人的長寬高.
    (二). 車的部份:
      1. 煞車系統. (7大系統)
      2. 煞車方式. (點煞, 、一腳踩).
      3. 輪胎保養. (胎紋、年限、磨痕)
      4. 機械故障. (方向机、拉桿、傳動)
      5. 車的長寬高. (含机車、慢車)
    (三). 路的部份:
      1. 路的形態: 直路、彎路、坡路、岔路.
      2. 路的限制: 遵行、警告、禁止、限制、特殊
      3. 路的伏先: 注意方、禮讓方.           
      4. 路的長寬高.
    (四). 景況部份:
      1. 施工路段.
      2. 都市區分: 工業區、學校、醫院、賣場、
廟宇、市場. 攤販.
      3. 道路狀況: 畫夜、雨天、照明、積水、坑
洞、孔蓋、擁塞、停車.
      4. 影響他車駕駛行為的人、狗、貓、車輛等.
    (五) 人、車、路、時、空、力、長、寬、
高作為跡証比對、預見時空、反應能力、採
安全措施的重要條件與因素.

【一、違規分析法】

未禮讓

未先停車

未減速

少線讓多線

左側車讓右側車

支道讓幹道



【二、注意與禮讓法】

當事人 甲 乙

路況 路限50白天晴天無號誌入口

駕駛行為 直行(讓) 直行(讓)

違規行為 未停未讓 未注意未減速

肇事因素 主因(同上) 次因(同上)

肇事責任 60% 40%

刑法責任 過失傷害
(6萬)

過失傷害
(6萬)

民事責任 甲→乙60%
(受傷)(車損)

乙→甲40%
(受傷)(車損)

保險理賠 (一)強制險
甲→乙(20萬以
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甲→乙60%

(一)強制險
乙→甲(20萬以
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X乙→甲(自付)

當事人 甲 乙

路況 路限50白天晴天閃光入口

駕駛行為 直行(閃紅) 直行(閃黃)

違規行為 未停未讓 未注意未減速

肇事因素 主因(同上) 次因(同上)

肇事責任 60% 40%

刑法責任 過失傷害
(6萬)

過失傷害
(6萬)

民事責任 甲→乙60%
(受傷)(車損)

乙→甲40%
(受傷)(車損)

保險理賠 (一)強制險
甲→乙(20萬
以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甲→乙60%

(一)強制險
乙→甲(20萬以內
醫療險)
(二)三責險
X
乙→甲(自付)

當事人 甲 乙

路況 路限50白天 晴天 無號誌入口

駕駛行為 直行(△) 直行

違規行為 未停未讓 未注意未減速

肇事因素 主因(同上) 次因(同上)

肇事責任 60% 40%

刑法責任 過失傷害
(6萬)

過失傷害
(6萬)

民事責任 甲→乙60%
(受傷)(車損)

乙→甲40%
(受傷)(車損)

保險理賠 (一)強制險
甲→乙(20萬
以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甲→乙60%

(一)強制險
乙→甲(20萬以
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X乙→甲(自付)

當事人 甲 乙

路況 路限50白天晴天無號誌入口

駕駛行為 直行(停) 直行

違規行為 未停未讓 未注意未減速

肇事因素 主因(同上) 次因(同上)

肇事責任 60% 40%

刑法責任 過失傷害
(6萬)

過失傷害
(6萬)

民事責任 甲→乙60%
(受傷)(車損)

乙→甲40%
(受傷)(車損)

保險理賠 (一)強制險
甲→乙(20萬
以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甲→乙60%

(一)強制險
乙→甲(20萬
以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X乙→甲(自付)

當事人 甲 乙

路況 路限50白天 晴天 無號誌入口

駕駛行為 直行(右) 直行(左)

違規行為 未注意未減速 未停未讓

肇事因素 主因(同上) 次因(同上)

肇事責任 40% 60%

刑法責任 過失傷害
(6萬)

過失傷害
(6萬)

民事責任 甲→乙40%
(受傷)(車損)

乙→甲60%
(受傷)(車損)

保險理賠 (一)強制險
甲→乙(20萬以
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甲→乙40%

(一)強制險
乙→甲(20萬
以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X乙→甲(自
付)

當事人 甲 乙

路況 路限50白天 晴天 無號誌入口

駕駛行為 直行(多線) 直行(少線)

違規行為 未注意未減速 未停未讓

肇事因素 主因(同上) 次因(同上)

肇事責任 40% 60%

刑法責任 過失傷害
(6萬)

過失傷害
(6萬)

民事責任 甲→乙40%
(受傷)(車損)

乙→甲60%
(受傷)(車損)

保險理賠 (一)強制險
甲→乙(20萬以
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甲→乙40%

(一)強制險
乙→甲(20萬
以內醫療險)
(二)三責險
X乙→甲(自付)

【三、因果關係案例】

國道高速公路肇事案例分析
案例六：國道三關西路段4車追撞案—跡證分析
逢甲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中華車輛交通事故鑑定技術研究學會
大綱
時間：0年0月0日，13:00，晴天
地點：國道三關西路段83公里(南往北)
車別：A大貨車(藍)、B大貨車(藍) 
       C大貨車(白) 、D大貨車(灰)
肇事經過：
1.B大貨車由路肩使出遭A大貨車撞及
2.B大貨車遭A大貨車追撞後向左閃致中車道.遭C大貨車撞及
3.B大貨車遭丙大貨車撞及翻於內車道再遭D大貨車撞及

肇事現場圖：最後停止位置

◆事故第一階段肇因

◆事故第二階段肇因

◆事故第三階段肇因

事故第一階段肇因
第一階段:(GY---815) (由路肩超車變道)被(GX—F03 )撞及
事故第二階段肇因
第二階段:(GY---815)被(GX—F03 )撞至中車道再遭
(XT--21)撞翻
事故第三階段肇因
第三階段:(GY---815)被(XT--21)撞翻至內車道再遭
(AN--021)撞及

因
第一階段 : B大貨車由路肩使出遭A大貨車撞及
第二階段 : B大貨車遭A大貨車追撞後向左閃致中車道再遭C大貨車撞及
第三階段 : B大貨車遭丙大貨車撞及翻於內車道再遭D大貨車撞及

【四、跡証分析案例】
國道一號 - 184公里處 7車事故案
【跡証分析 -車損】(1死) 

(一)  時 間: ○年○月○日22時 40 分左右
(二)  路 况:
  高速公路一号道184公里處,夜間無照明路段,雙向6車道
(三)  當事人序号: 依警方資料
  A車:勞 ○ ○ - (自小客車) - (3V-0872) - (白色)      
  B車:王 ○ ○ - (自小客車) - (H7-0063) - (籃色)

  C車: 陳 ○ ○ - (自小客車) - (6462-LK) - (白色)
  D車: 林 ○ ○ - (自小客車) - (8671-PR) - (籃色)
  E車: 易 ○ ○ - (營大貨車) - (109 - HF)-(白色)(景山)
  F車: 林 ○ ○ - (營大貨車) - (430  - HA)-(籃色)(板車)
  G車: 柯 ○ ○ - (自小貨車) - (4618-TK)
  H車: 陳 ○ ○ - (自小客車) - (Y3-2120)

(一)第一階段:
 1.時間: ○年○月○日22時40分左右
 2.地點: 高速公路一号道184公里處南下車道.
 3.涉及車輛:
     (1) A車:勞○○ - (自小客車) - (3V-0872) - (白色)
     (2) B車:王○○ - (自小客車) - (H7-0063) - (籃色)

(二)第二階段:
 1.時間: ○年○月○日22時40分左右
 2.地點: 高速公路一号道184公里處南下車道.
 3.涉及車輛:
     (1)B車:王○○ - (自小客車) - (H7-0063) - (籃色)
     (2)C車:陳○○ - (自小客車) - (6462-LK) - (白色)

(三)第三階段:
 1.時間: ○年○月○日22時40分左右
 2.地點: 高速公路一号道184公里處南下車道.

(四)第四階段:
 1.時間: ○年○月○日22時40分左右
 2.地點: 高速公路一号道184公里處南下車道.
 3.涉及車輛:
      (1)E車:易○○ - (營大貨車) - (109-HF) - (白色 - 景山)
      (2)F車:林○○ - (營大貨車) - (430-HA) - (籃色 - 板車)
 
(五)第五階段:
 1.時間: ○年○月○日22時40分左右
 2.地點: 高速公路一号道184公里處北上車道.
 3.涉及車輛:
      (1)G車:柯○○ - (自小貨車) - (4618-TK)
      (2)H車:陳○○ - (自小客車) - (Y3-2120)
 3.涉及車輛:
      (1)C車:陳○○ - (自小客車) - (6462-LK) - (白色)
      (2)D車:林○○ - (自小客車) - (8671-PR) - (籃色)
      (3)B車:王○○ - (自小客車) - (H7-0063) - (籃色)

(一)第一階段:
    1.A車:勞 ○ ○ - (自小客車) - (3V-0872) - (白色)
       (1). A車車損分析:

(四)第四階段:
 1.E車:易 ○ ○ - (營大貨車) - (109-HF) - (白色)
    (景山)
    (1)E車筆錄: 
        a.行駛中車道(刑案偵查卷宗)
        b.我見前方中車道有事故,外側車道有車,因
            此我將車變換至內車道.
        c.我見前方內路肩好像有隻脚,我就減速靠
            向中線車道.

2.F車:林 ○ ○ - (營大貨車) - (430-HA) - (籃色)
   (板車)
(1)F車筆錄: 
    a.陰天未下雨,視距約200公尺(刑案偵查卷宗)
    b.我見前車由中線車道閃避至內線車道.
    c.我也跟著前車減速,閃避,因煞車不及而追撞
        E車左後車尾
    d.與前車車距約10-20公尺左右，時速60-70   
                                                                                        公里.
(2)F車車損:

3.肇事行為分析:
   F車.林 ○ ○駕大貨車
      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随前車閃避,又未注
      意車前狀况,除追撞前車外,並輾壓己倒卧於
      內路肩的B車駕駛 王進達.
   E車.被撞無違規因素. 
   B車.駕駛被輾壓無違規因素.

五.B車駕駛王 ○ ○死亡肇事因素分析:
(一) 與 B車 發生事故之車輛:
1.第一階段:A車爆胎失控遭B車撞及.(僅有車
損)
2.第二階段:B車肇事後停於中車道遭C車撞
及.此時B車駕駛己下車,準備離開.
3.第三階段:D車未與C車保持安全距離,先追
撞己肇事之C車,再撞及己遭C車撞及之B車
  (此時B車駕駛己先遭C車撞及拋至內路肩).
4.第四階段:F車未與E車保持安全距離, 隨F車
由中車道閃至內車道,輾壓遭C車撞及至
內路肩之B車駕駛王○○.

(五)第五階段:
   1.G車:柯 ○ ○ - (自小貨車) - (4618-TK)
     (1)G車筆錄:
        a.我行駛內車道(刑事偵查卷宗)
        b.我前方(Y3-2120)壓到一堆石塊,彈跳起
            來,撞擊到我的前保桿及引擎蓋
    2.H車:陳 ○ ○ - (自小客車) - (Y3-2120)
      (1)H車筆錄:
        a.我行駛內車道(刑事偵查卷宗)
        b.我突然發現內車道有一堆石塊,因閃避
            不及而壓過
         c.我壓過的石塊彈起而撞擊到後車
            (4618-TK)的保桿及引擎
3.肇事行為分析:
    G車及H車皆因道路突發障礙而造成意外,
     無法防範皆無違規因素。

 a.左後輪爆胎失控.
 (相驗卷9頁照片6)

右前車頭撞及A車左門  
(相驗卷9頁照片8)

a. 左前輪  至  左後輪 擋泥板上

    均沾有B車駕駛王員之血跡.

b.右前車頭明顯撞擊

b.右前保桿擦撞護攔. 
  (相驗卷8頁照片3)

 c.左後門被撞擊痕跡.
  (相驗卷9頁照片5)

       (2). A車筆錄:  a.左後輪爆胎失控右前保桿擦撞護攔.
              b.撞護攔後打轉其左後門遭後車B車撞及

    2.B車:王 ○ ○ - (自小客車) - (H7-0063) - (籃色)
        (1).B車車損分析:

      (2).B車筆錄: 無  (王員死亡)
    3.肇事行為分析:本階段僅有車損
      A車. 勞 ○ ○
    駕自小客車左後輪爆胎失控而肇事。
    (並請查明爆胎原因,係由異物造成?或因保養不良造成?)
       B車. 王 ○ ○
      駕自小客在A車後方猝不及防無違規因素。 

(二)第二階段:
   C車:陳 ○ ○ - (自小客車) - (6462—LK) - (白色)
     (1) C車筆錄:
          a. 12月8日22時40分許 (相驗卷34頁)
          b. 行駛中車車道
          c. 我開近光燈,我看到前方一輛車
           (B車H7-0063) 停在車道上, 因剎車不及而撞上 B車.
          d. 有無看到 B車車主 下車在車道上
            (因視線不佳看不清楚)
     (2) C車車損:正面毀損

(三)第三階段:
   D車:林 ○ ○ - (自小客車) - (8671-PR) - (籃色)
    (1) D車筆錄:
        a.12月8日22時30分~35分(刑案偵察卷第2.3頁)
        b.行駛內車道.
        c.我有看見外側路肩停放一部警車及一部白色自
           小客車(A車)
        d.我減速鬆油門發現前方20公尺C車(6462-LK)
            因煞車不及而追撞C車.
           (我車速90公里發現前車C車(6462-LK)
          追撞後不及剎車向右閃而追撞C車.相驗卷36頁)
         e.我眼鏡脫落,等找回眼鏡時我發現我在中車道
            左方是E車(430-HA),前方是B車(H7-0063)
             而被我撞的C車(6462-LK)停在我車後方中線
             中道上)
          f.隔日與警察看後才知有撞到B車(H7-0063)後車尾
    (2)D車車損：僅車頭損壞

(二)處理員警施 ○ ○筆錄:(偵察卷69頁)
  1.有發現一部A車(3V-0872)從外側車道移至路
     肩
  2.巡邏車距A車約 80 ~ 100 公尺
  3.以為是故障車,因此就先倒車,開亮警示灯做
     警戒
  4.在倒車過程中約30秒鐘後就發生碰撞   ( 應是
     C車撞B車 )
  5.在倒車過程中有看到F車(430—HA)撞到E車
      (109—HF)
(四)依据上述 分析 與
       王 ○ ○死亡有因果關係僅為下列二亇階段:
   1.第二階段:
       C車.陳 ○ ○   駕小客車未注意車前狀况,因
        視線不佳而未減速行駛,撞及己肇事在先的
        B車為肇事原因
   2.第四階段:
        F車.林 ○ ○ 駕大貨車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
        離,随前車閃避又，未注意車前狀况,除追撞
        前車外,並輾壓己倒卧於內路肩的B車駕駛
        王 ○ ○為肇事原因.
  6.事後去保養廠比對B車(H7—0063)左前方駕
駛座的車門車窗破裂 ,左側的照後鏡往前擠壓 ,研
判王 ○ ○於第 一次事故後,己下車,站在左前車
門旁
六.本件事故綜合分析:
(一) 第二階段事故因素景况分析:
 1.距第一階段事故至少數分鐘以上.
 2.王 ○ ○己拿皮包下車.
 3.A車(3V-0872)己移至外路肩.
 4.巡邏警己開啟警示燈約三十秒後,才發生追撞.
 5.第一次事故發生後,該路段己發生迴堵現象(員
警筆錄)

(三)處理員警白 ○ ○筆錄: (偵察卷71頁)
 1.我們可以確定王 ○ ○在第一次事故後,是
站在左前車門外
 2.只有左前車門破掉，而且是由外往內破掉
 3.王○ ○的皮包是在內路肩，可見王○ ○
在第一次事故 後，己將皮包拿出來了
 4.所以有可能是遭後者追撞，才倒在內側路
肩

6.因此
(1).C車陳 ○ ○駕小客車，未注意車前狀况,
且經過有警車示警及因事故車流迴堵路段,因
視線不佳而又未減速行駛,撞及己肇事在先之
B車為肇事原因.  
         
(2).F車林 ○ ○駕大貨車,未與前車保持安全
距離,随前車閃避,又未注意車前狀况,除追撞
前車外,並輾壓己倒卧於內路肩的B車駕駛王 
○ ○為肇事原因.

(3).本件事故僅C車陳 ○ ○與B車,及 F車林 
○ ○與B車駕駛有接觸,且與B車駕駛死亡有
因果關係.

(4).請查明A車爆胎原因若係遭異物(外力)刺
破則屬意外.若係保養不良所致,則A車駕駛勞 
○ ○應負保養不週之責.與本案王 ○ ○所衍
生之後續事故有因果關係.

七.以上分析僅供貴署参考

2.B車 於第一階段肇事後停於中車道再被C車撞及.

3.肇事行為分析:
  C車. 陳 ○ ○
 未注意車前狀况,因視線不佳而未減速行駛,撞及己肇
事在先的 B車.
  B車. 王 ○ ○ 被撞無違規因素.

2.肇事行為分析:
  D車 林 ○ ○駕小客車 
    行經事故現場,己預見警車及事故A車,未注意車前狀
   况,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追撞前方C車及B車.
  B車、C車無違規因素.



國道高速公路肇事案例分析

案例二：國道三樹林收費站3車事故—跡證分析
  逢甲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中華車輛交通事故鑑定技術研究學會
大綱
時間：0年0月0日，17:00 ，晴天
地點：國道三樹林收費站前2公里(北往南)
車別：甲小客車、乙大貨車、丙小客車
肇事經過：
1.甲小客車行駛中車道.因故右切入外車道.遭乙大貨車追撞.並向左閃擦撞內側護欄.
2.甲小客車擦撞內側護欄後反彈至中車道.再糟丙小客車撞及.
3.甲小客車遭丙小客車擦撞後.再偏左擦撞內側護欄.
4.行駛中車道之丙小客車遭甲小客車擦撞後.向右閃至外車道.撞及行駛外車道之乙大貨車

國道高速公路肇事案例分析

國道一號 - 林口長庚段行人穿越案
【跡証分析 (路況‧体傷) 】(1死)
(一) 時    間: o 年 o 月 o 日 0700 晴
(二) 地    點:國道一號，林口長庚41公里處(南往北)
(三) 車    別:
     甲:曳引車  乙:行人 (73歲.153公分高)
(四) 肇事經過: 
     1.乙行人行走路肩 (南往北)
     2.甲曳引車(南往北) 撞及 路肩行人

分析
果1：甲小客車右後輪煞車故障.
果2：甲小客車因右後輪煞車故障.向右失控切至外車道遭乙大貨車追撞.
果3：甲小客車遭乙大貨車追撞後向左失控擦撞內側護欄.
果4：甲小客車向左失控擦撞內側護欄後.再向右閃至中車道與丙小客車擦撞.
果5：丙小客車遭甲小客車擦撞後.向右閃至外車道再與乙大貨車擦撞.
果6：甲小客車遭丙小客車擦撞後.再向左閃擦撞內側護欄.

分析
因1：甲小客車行駛中車道不明原因右後輪煞車故障.
因2：甲小客車失控入侵外車道遭乙大貨車追撞.
因3：甲小客車遭乙大貨車追撞後.向左失控撞內側護欄.
因4：甲小客車撞內側護欄後反彈至中車道擦撞丙小客車.
因5：丙小客車失控向右入侵外車道擦撞乙大貨車.
因6：甲小客車遭丙小客車擦撞後再向左失控擦撞內側護欄.

(六) 肇事分析(受傷部位及煞車痕跡比對):
林口長庚肇事因素分析
（一）本案涉及行人行向及行走何車道為肇因分析關鍵
（二）桃園鑑定會鍵定意見裡僅述明行人穿越高速
     公路為肇事原因，未述明行人行向？行走何車道
     ？肇事地在何處？
（三）行人禁止走高速公路，但高速公路上之行人則分
     為施工工人、清潔工、執法警察、拖吊工人、汽
     車故障之用路人、汽車發生事故之用路人及誤闖
     行人。因此，當汽車肇事時，仍須考慮駕駛人有
     無預見、有無反應時間及距離，有無採安全措施
     之時機等因素。
（四）本案有關行人行向，卷內資料如下：
1.國道警察第一隊分析研判表（13頁）：由內側衝向外側。
2.無線通信記錄：警廣-內線有行人（2頁）
3.林 ○ ○筆錄：
     行人由左至右，從內側衝向外側車道（6頁）。
（五）本會95年5月6日下午14：00會勘現場如
            照片A、B、C、D，路況分析如下：
1.本路段計13個車道，北上4車道，南下5車道，北上交流匝道2個車道，南下上高速公路匝道2個車道
2.本路段分隔帶計3處（寬約2-3公尺）

【五、跡証分析案例】 【六、現場會勘案例】

4.本路段紐澤西護欄計6處（高約90公分）
5.事故時為 ○ 年 ○ 月 ○ 日上午8時30分，當時為星期五上班時段，林口地區車輛最擁擠路段。

（六）本案行人行向分析：
6-1.路況分析：
1.行人家住新莊，若往林口長庚醫院，行駛高速公路理應為南下。
2.若行人由左往右穿越高速公路，到事故地須穿越11個車道、5個路肩、4處紐澤西護欄、2處分隔帶，約90公尺之
距離。以73歲之高齡。153公分之身高，翻越4個約90公分高之護欄，行走於上班時間之林口高速公路段，幾乎是
不可能之情況。（如照片A、B、C、D）

3.警廣通報內線有名行人…，依照片A來看，行人若行走北上路肩亦屬內線，外有匝道2線道。
6-2. 從受傷證據分析：
1.若行人由左至右橫越道路，則受傷部位應在右側、右腰、右側肋骨、右側手臂等，若以 80 公里之速度撞擊，則
人會飛彈起來，曳引車右前玻璃會破裂。（與驗屍報告不符）（34、35頁）
2.若行人由右至左橫越道路，則受傷部位應在左側、左腰、左肋骨、左手臂等。（與驗屍報告不符）
（34、35頁）

3.驗屍報告37頁，行人左側腰部有挫傷，35頁左臂部有瘀傷，由此受傷部位推測，行人是由後被撞之可能性最大
。（如為側撞則骨盆、腰骨、脊椎等部位，勢必受重創）（可以153公分身高之人來比對曳引車右前保桿、右大燈
之高度是否相符？）
  從 1.2.兩項分析行人橫越道路之機率不大，至於為何發現在北上 41.5公里 - 42公里 之間之高速公路上，應再詳查
。

（七）曳引車與行人撞擊地之分析：
1.警繪圖繪有34公尺之煞車痕，在22頁則繪有單輪煞車痕（應為右後輪）長度多少不知？但依實務經驗若為右邊
單邊煞車，則曳引車會向右偏，依圖示煞車軌跡來看，亦是如此。因此曳引車與行人之撞擊地亦有在路肩之可能
性。
2.若在A撞擊，則行人有可能被曳引車後輪輾壓之可能。（如圖）若在B撞擊則曳引車向左閃避，行人則免於被後
輪輾壓。（如圖）
3.警繪圖，無碎片、落土、血跡之記載。無法做進一步之分析，僅能就煞車痕軌跡做以上推論。

（八）依據路況，受傷部位，煞車痕等三項分析，無法證明行人是橫越道路（由左至右）（由南下到北上）。而
由受傷部位分析，行人被由後向前之擦撞可能性較大。曳引車先單邊煞車，並向右偏滑，再擦撞前方行人，因此
撞擊地在B點附近的可能性較大，唯無其他跡證，可資佐證。
 
（九）以上分析提供貴署參考，未明部份請再詳查。

一.指導單位:
      台灣意外事故理賠鑑定技術研究學會. ＜莊根本理事長＞.

二.編輯團隊:
      人車路雜誌顧問社. ＜張漢威社長兼總編＞.

三.專業團隊:
    (一)源鴻企管顧問公司:國際認證.工商管理.人資管理.專案輔導.補助申請. ＜林志榮總經理＞
    (二)嘉譽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勞資規劃.節稅規劃.勞保服務.勞資爭議. 
＜李國郎總經理＞
    (三)林伸全律師事務所:法律諮詢.和解方略.善後處理.
    (四)尚睿法律事務所:法律諮詢.和解方略.善後處理.地政業務. 
    (五)陽昇法律事務所:法律諮詢.和解方略.善後處理.涉外事務.專利糾紛.

四.客服單位::
    (一) 信實意外事故風險管理顧問公司. (04---23155018 徐莉喬、莊韻萱)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38號7樓. (莊根本總經理.)
    (二) 全馨意外事故風險管理顧問公司. (03---3187238李明豐、邱瑜婷)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6巷67號3樓(邱奕名總經理.)

五. 客服顧問:
    (一)人車路雜誌顧問社社長兼總編  張漢威(03---4252099)
    (二)BMI商聚人桃園西區董事顧問  鄧志偉(03---3383693) (0927177860)

見  肘  矣!
夏蟲比喻鷹，高度格局異。習性歲月積，想變談何易。

人生皆有定，何必博命棄。人生幾十暑，都為爭名利。

說想都是夢，做為確是擬。俗人色忘友，精人利忘義。

萬般皆下品，回首善自己。晚霞雖餘溫，難為一股氣。

風險管理團隊

社長心語


